
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31日 第 942期／法令轉知／1

︱
八
五
○

A1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函
釋
，
關
於
建
築
物
面
臨
高
速
公
路
用
地
，
是
否
得
排
除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一
一
○
條
防
火
間

隔
規
定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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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八
五
○

A1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函
釋
，
關
於
建
築
物
面
臨
高
速
公
路
用
地
，
是
否
得
排
除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一
一
○
條
防
火
間

隔
規
定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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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八
五
○

A1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函
釋
，
關
於
建
築
物
面
臨
高
速
公
路
用
地
，
是
否
得
排
除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一
一
○
條
防
火
間

隔
規
定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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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八
五
○

A1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函
釋
，
關
於
建
築
物
面
臨
高
速
公
路
用
地
，
是
否
得
排
除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一
一
○
條
防
火
間

隔
規
定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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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八
五
○

A1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函
釋
，
關
於
建
築
物
面
臨
高
速
公
路
用
地
，
是
否
得
排
除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一
一
○
條
防
火
間

隔
規
定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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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八
五
一

A1

關
於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一
○
八
條
、
第
一
○
九
條
及
第
二
三
三
條
緊
急
進
口
、
窗
戶
或
開
口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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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八
五
一

A1

關
於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一
○
八
條
、
第
一
○
九
條
及
第
二
三
三
條
緊
急
進
口
、
窗
戶
或
開
口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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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八
五
一

A1

關
於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一
○
八
條
、
第
一
○
九
條
及
第
二
三
三
條
緊
急
進
口
、
窗
戶
或
開
口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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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八
五
一

A1

關
於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一
○
八
條
、
第
一
○
九
條
及
第
二
三
三
條
緊
急
進
口
、
窗
戶
或
開
口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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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八
五
二

A1

函
轉
有
關
本
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附
條
件
允
許
使
用
核
准
標
準
中
保
護
區
作
﹁
第
五
○
組
：
農
業
及
農
業
建
築
︵
二
︶
農
業
倉
庫
及
農
舍

﹂
核
准
條
件
第
二
點
﹁
建
築
物
﹂
認
定
項
目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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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八
五
二

A1

函
轉
有
關
本
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附
條
件
允
許
使
用
核
准
標
準
中
保
護
區
作
﹁
第
五
○
組
：
農
業
及
農
業
建
築
︵
二
︶
農
業
倉
庫
及
農
舍

﹂
核
准
條
件
第
二
點
﹁
建
築
物
﹂
認
定
項
目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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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八
五
三

A1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有
關
一
併
價
購
土
地
視
為
依
法
得
徵
收
之
土
地
，
有
免
徵
土
地
增
值
稅
規
定
之
適
用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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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八
五
三

A1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有
關
一
併
價
購
土
地
視
為
依
法
得
徵
收
之
土
地
，
有
免
徵
土
地
增
值
稅
規
定
之
適
用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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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八
五
三

A1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有
關
一
併
價
購
土
地
視
為
依
法
得
徵
收
之
土
地
，
有
免
徵
土
地
增
值
稅
規
定
之
適
用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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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八
五
三

A1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有
關
一
併
價
購
土
地
視
為
依
法
得
徵
收
之
土
地
，
有
免
徵
土
地
增
值
稅
規
定
之
適
用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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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送
本
處
一
○
五
年
九
月
八
日
營
陽
環
字
第
1
0
5
1
0
0
3
3
3
3
號
公
告
，
有
關
本
園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案
件
之
審
核
及
查
驗
業

務
，
請
依
公
告
事
項
辦
理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九
○
七

A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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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送
本
處
一
○
五
年
九
月
八
日
營
陽
環
字
第
1
0
5
1
0
0
3
3
3
3
號
公
告
，
有
關
本
園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案
件
之
審
核
及
查
驗
業

務
，
請
依
公
告
事
項
辦
理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九
○
七

A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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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○
八

A2

函
轉
本
局
一
○
五
年
九
月
十
三
日
北
市
都
建
字
第
1
0
5
3
4
9
3
7
6
0
0
號
令
，
請
查
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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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○
八

A2

函
轉
本
局
一
○
五
年
九
月
十
三
日
北
市
都
建
字
第
1
0
5
3
4
9
3
7
6
0
0
號
令
，
請
查
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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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三
五
九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大
同
區
大
稻
埕
歷
史
風
貌
特
定
專
用
區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內
﹁
大
稻
埕
歷
史
風
貌
特
定
專
用
區
容
積
移
轉
作
業
要
點
﹂
第

八
點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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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三
五
九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大
同
區
大
稻
埕
歷
史
風
貌
特
定
專
用
區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內
﹁
大
稻
埕
歷
史
風
貌
特
定
專
用
區
容
積
移
轉
作
業
要
點
﹂
第

八
點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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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七
三
○

H

公
告
公
開
展
覽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捷
運
系
統
南
港
線
南
港
機
廠
交
三
十
三
、
三
十
三
之
一
、
三
十
三
之
二
交
通
用
地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
制
修
訂
案
﹂
計
畫
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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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七
三
一

H

公
告
公
開
展
覽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﹃
基
隆
河
︵
中
山
橋
至
成
美
橋
段
︶
附
近
地
區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與
都
市
設
計
管
制
要
點

﹄
︵
北
段
地
區
︶
內
商
業
區
、
娛
樂
區
規
定
計
畫
案
﹂
計
畫
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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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七
三
二

H

核
定
公
告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﹃
基
隆
河
︵
中
山
橋
至
成
美
橋
段
︶
附
近
地
區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與
都
市
設
計
管
制
要
點
﹄
內

住
宅
區
︵
供
住
宅
使
用
︶
及
住
宅
區
︵
供
拆
遷
安
置
專
案
住
宅
︶
規
定
計
畫
案
﹂
計
畫
書
，
並
自
民
國
一
○
五
五
年
八
月
九
日
零
時
起

生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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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七
三
三

H

公
告
公
開
展
覽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變
更
臺
北
市
中
正
區
成
功
段
三
小
段
九
十
八
地
號
土
地
︵
立
法
院
臺
北
院
區
現
址
︶
國
中
用
地
為
機

關
用
地
主
要
計
畫
案
﹂
計
畫
書
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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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七
三
四

H

核
定
公
告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﹃
變
更
臺
北
市
文
山
區
景
美
溪
左
岸
︵
萬
壽
橋
至
道
南
橋
間
︶
機
關
用
地
、
公
園
用
地
、
道
路
用
地

為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、
道
路
用
地
、
公
園
用
地
細
部
計
畫
案
﹄
內
有
關
都
市
設
計
管
制
要
點
規
定
事
項
案
﹂
計
畫
書
，
並
自
民
國
一
○
五

年
八
月
十
六
日
零
時
生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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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七
三
五

H

公
告
實
施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變
更
臺
北
市
萬
華
區
福
星
段
一
小
段
二
四
○
︵
部
分
︶
及
二
五
六
之
四
地
號
等
二
筆
土
地
文
教
區
為
住
宅

區
主
要
計
畫
案
﹂
計
畫
書
圖
，
並
自
一
○
五
年
八
月
十
九
日
零
時
起
生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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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七
三
六

H

核
定
公
告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擬
定
臺
北
市
萬
華
區
福
星
段
一
小
段
二
四
○
︵
部
分
︶
地
號
等
二
筆
土
地
第
四
種
住
宅
區
︵
特
︶
細
部
計

畫
案
﹂
計
畫
書
圖
，
並
自
一
○
五
年
八
月
十
九
日
零
時
起
生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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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七
三
七

H

公
告
公
開
展
覽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變
更
﹃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鐵
路
地
下
化
沿
線
土
地
細
部
計
畫
案
﹄
部
分
特
定
商
業
區
︵
一
︶
為
道
路
用

地
及
修
訂
都
市
設
計
管
制
要
點
﹂
計
畫
書
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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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七
三
八

H

核
定
公
告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內
湖
區
潭
美
段
五
小
段
二
十
一
地
號
等
土
地
影
視
音
產
業
區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規
定
案
﹂

計
畫
書
，
並
自
民
國
一
○
五
年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零
時
生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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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七
三
九

H

公
告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內
湖
區
西
湖
段
四
小
段
六
、
六
之
一
及
七
地
號
之
產
業
支
援
設
施
用
地
使
用
開
發
計
畫
﹂
計
畫
書
，
並
自
民
國
一

○
五
年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零
時
起
生
效
。



中華民國 105 年 10月 31日第 942期／法令轉知／32

︱
七
四
○

H

核
定
公
告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變
更
臺
北
市
內
湖
區
舊
宗
段
十
三
地
號
土
地
機
關
用
地
︵
環
境
保
護
局
修
車
廠
暨
資
源
回
收
隊
︶
為
產
業

支
援
設
施
用
地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計
畫
書
圖
，
並
自
民
國
一
○
五
年
八
月
三
十
日
零
時
生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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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七
四
一

H

核
定
公
告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變
更
臺
北
市
信
義
區
永
春
段
一
小
段
一
八
○
地
號
等
十
八
筆
土
地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為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︵
特
︶
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計
畫
書
、
圖
，
並
自
民
國
一
○
五
年
九
月
一
日
零
時
起
生
效
。




